附件
[bookmark: OLE_LINK49]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
认证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为推动水产养殖调水用品行业绿色、环保、健康发展，遴选并推广在品质、安全、可持续性等方面有保障的调水用品，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制订以下实施方案。
1、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生产、销售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且申请无抗产品认证的企业。
[bookmark: OLE_LINK8]调水用品，是指调节养殖水体水质、底质理化指标，调节浮游生物、微生物和水生植物生长，改善养殖动物生长环境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调水用品无抗产品，是指经检测不含抗生素及其他人工合成的抗菌类药物成分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2、 [bookmark: OLE_LINK60]认证依据
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生产管理规范》团体标准、《中渔协渔业好产品认证 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3、 [bookmark: OLE_LINK61]认证申请条件
（一）申请认证的企业应为“中国渔业协会渔药与调水用品分会”（以下简称“渔药分会”）会员单位。
（二）申请认证企业生产、加工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质量安全卫生技术标准及规范的基本要求并具有相关生产资质。
[bookmark: OLE_LINK9]（三）申请认证企业在申请认证前，已建立并实施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管理手册文件，且该文件有效运行。
4、 [bookmark: OLE_LINK62]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77]申请认证需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企业资质；生产场区相关地理位置图、场区分布图及区域图等；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生产管理手册、生产记录等；已获得的认证证书，如QMS、FSMS等。见附件。
上述材料的具体格式，将在说明会或培训班时详细介绍。
5、 [bookmark: OLE_LINK63]认证程序
[bookmark: OLE_LINK64]（一）认证申请受理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资格初审。中国渔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渔协”）收到申请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认证资格初审。初审通过后，向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以下简称“华思联”）提供确认单；若不通过，通知企业原因。
[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30]资格审查。“华思联”收到确认单及申请文件后，尽快完成资料审查和指导。若通过，与企业签订认证合同，并与企业商定现场认证检查与样品检测日期。若不通过，通知企业原因。
[bookmark: OLE_LINK68]（二）现场检查
[bookmark: OLE_LINK31]现场检查组与企业商定检查日期后，编制检查计划，进行现场检查。
[bookmark: OLE_LINK17]产品检测 检验项目分为必检项、抽检项以及必要时检验项三类。根据产品系列、用途、适用水产动物种类及年产量，通过风险评估，对抽样检验项目进行交叉检验。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0]产品抽样 产品抽样是以产品数量为抽样单位，根据产品数量开根号选择有代表性的产品进行抽样，样品应一式三份，样品量500克/份，作为检验送样及中心留样使用。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1]（三）结果评定与批准
“华思联”技术委员会对现场检查和产品检测结果进行综合评定，评定合格后，5个工作日颁发认证证书。评定不合格时，则终止认证。
[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18]（四）再认证
[bookmark: OLE_LINK19]初次申请的认证证书自认证机构做出认证决定的日期开始生效，有效期为12个月；再认证证书生效日期比上一张认证证书生效日期增加一年。
获证企业应至少在认证证书有效期结束前3个月内向“中渔协”提出再认证申请。
[bookmark: OLE_LINK74]（五）认证后管理
当获证企业违反认证有关规定、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或者无法继续生产时，认证证书将被暂停或撤销，并将结果进行公告。
6、 [bookmark: OLE_LINK75]认证标志的使用
获证企业在使用标志时，应遵守认证机构制定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要求。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企业应停止使用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封存带有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认证证书被注销或撤销的，获证企业应将注销、撤销的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还应当召回相应批次带有认证标志的产品。
7、 相关费用
[bookmark: OLE_LINK1]认证过程中，申请企业承担的费用包括三部分：认证费、检测费和“华思联”技术委员会现场检查人员差旅费（见附表2）。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一个配方为一个产品。认证费是根据认证产品数量，分1-15个产品、16-29个产品、30个产品以上，共三档，不同挡位价格不同。
检测费是据企业已完成的抗生素检测项目总数进行动态调整。
现场检查人员一般为2-3人，其差旅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定。
[bookmark: OLE_LINK78]附表：1.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申请书
　　　2.收费标准
　　　



















附表1
[bookmark: OLE_LINK79]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申请书
组织编号：
	认证委托方名称
	

	认证委托方注册地址
	

	认证委托方通讯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注册地址
	

	生产企业生产地址
	

	生产企业法人代表
	
	邮编
	

	生产企业认证负责人
	
	职务
	

	手机
	
	E-MAIL
	

	生产企业员工人数
	公司人数： 
是否轮班制：□否 □是 轮班数：　 　 每班员工人数：       
每班次生产内容是否一致：□是    □否          

	申请认证类型
	□初次认证    □再认证      □其他

	预计检查时间
	 

	是否是某集团成员
	□否  □是    集团名称：

	是否是行业协会会员
	□否  □是    协会名称：

	是否获得过其他认证
	□否   □是   认证项目：
证书状态   □有效     □暂停     □撤销
（如暂停、撤销说明具体情况，包括时间、原因等）

	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一年内质量安全事故及国家、行业监督抽查不合格情况及处理说明
□否  □是（如有说明具体情况，包括时间、原因等）。






























附表2
[bookmark: OLE_LINK4]认证、检测费收取标准
	[bookmark: _Hlk205635176][bookmark: _Hlk205659737]产品数量
	[bookmark: OLE_LINK29]认证费（元）
	检测费
（元）
	差旅费

	
	[bookmark: OLE_LINK28]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bookmark: _Hlk205659971]1-15
	共计8000
	共计7000
	共计7000
	共计约2000
	承担2-3位现场检查人员差旅费，具体金额按照实际发生情况而定

	16-29
	共计9000
	共计8000
	共计8000
	共计约3000
	

	30及以上
	共计10000
	共计9000
	共计9000
	共计约5000
	




申请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所涉及的范围为：（表格可续）
[bookmark: _Hlk184284787]
	产品单元
	产品名称
	商品名称
	年产量（吨）

	
	
	
	

	
	
	
	

	
	
	
	



申请认证时递交的文件清单
1. 认证委托方、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扫描件（如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
1. 认证委托方、生产企业的委托关系证明材料，如授权委托书等；
1. 生产单元的相关图示（如地理位置图、场区分布图及区域图等）；
1. 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无抗产品认证生产管理体系文件（如质量手册等）；
1. 已获得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如QMS、FSMS等）；
1. 对于变更申请，相关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
1. 其他申请书附录所要求的资料。












